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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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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換獨立核數師建議更換獨立核數師建議更換獨立核數師建議更換獨立核數師 
 
本公告乃由五礦建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聯合交

易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4)條而作出。 
 
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五礦集團公司是一家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

督管理委員會（「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及國資委的相

關規定，對會計師事務所連續承擔同一家中央企業及其附屬公司財務決算審計工作的年

限有限制。由於本公司連續委聘現任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

道」）的年期已超出規定年限，羅兵咸永道將退任本公司獨立核數師，自本公司即將於

二零一三年六月七日召開之股東週年大會（「股東週年大會」）結束時生效。董事會決議，

建議在羅兵咸永道退任後委任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為本公司新任獨立核數師，而該

委任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年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本公司已接獲羅兵咸永道的確認函，確定並無與其退任有關的事宜須提呈本公司股東垂

注。董事會確認，並無有關建議更換獨立核數師的事宜須提呈本公司股東垂注。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更換獨立核數師之有關資料的通函，連同召開股東週年大會

的通告，將在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謹對羅兵咸永道於過往年度向本公司提供的服務表示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副主席兼董事總經理 

何劍波何劍波何劍波何劍波 
 
香港，二零一三年五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即主席及非執行董事孫曉民先生、副主席兼董
事總經理及執行董事何劍波先生、執行董事尹亮先生及何小麗女士、非執行董事田景琦
先生及劉則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行董事林濬先生、馬紹援先生及譚惠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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